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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急剧增加，大
量而复杂的国际民商事争议随之而来，为了保护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国际
民商事争议，建立一套快捷、简便的争议解决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与国内民商事案件不同，国际民商事争议是指含有国际因素或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案件
，其解决方法在实践中常用的有两大类：司法途径（诉讼）和非司法途径。
司法途径也称诉讼方法，它是指由争议当事人在一国法院提起诉讼。
非司法途径是指诉讼之外的争议解决方法，包括协商、调解和仲裁。
在司法解决方法和非司法解决方法中，仲裁和诉讼是独立的争议解决程序。
　　本书立足于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基本问题，深入探讨了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所涉及到的理
论问题，同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涉外司法实践，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首先，在绪论中对国
际民商事争议加以界定，论述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途径以及国际民商事争议主体的法律地位问题；
其次，在第一编中全面论述国际民商事争议诉讼解决途径，包括管辖权问题、司法协助问题以及判决
的承认与执行问题等；再次，在第二编中全面论述国际民商事争议仲裁解决途径，包括仲裁机构、仲
裁协议、仲裁程序以及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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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1971年公约确立的王要规則和相关内客1.关于公约的适用范围。
1971年《海牙公约》为了缩小成员国之间的差距，采用了排除的方法，即规定除特定的判决以外的其
他所有民商事判决均可适用。
不适用公约的八种判决是：①人的身份或能力，或家庭上的问题；②法人的存在或成立，或法人机构
的职能；③不包括在前述家庭上问题中的抚养义务；④继承问题；⑤破产、清偿协议或类似的诉讼程
序；⑥社会保障问题；⑦核能造成的损失或损害；⑧责令支付一切关税、税款或罚款的判决。
此外公约还不适用于命令采取临时措施或保全措施的决定，以及由行政法院作出的决定。
适用公约时不考虑当事人的国籍。
2.关于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公约作了三点规定：①判决是由依公约规定的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公
约在第10条专门就法院管辖权作出了规定）；②判决在请求国已不能再作为经由普通程序上诉的标的
；③判决在请求国应是可以执行的。
3.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况，公约规定：①与被请求国公共秩序相抵触；②未给当事人提供充分出
庭辩论的机会；③判决是用欺诈手段取得的；④此案已在被请求国开始审理，或其他第三国已作过判
决。
4.关于承认与执行的程序，公约要求：①要求承认或申请执行的一方必须提供一份完整而真实的判决
副本；如是缺席判决，还要提供一份证明传票已合法送达的文本或经核对无误的副本；证实判决是有
管辖权法院作出的和在请求国已不能再作为普通程序上诉的标的等方面文件；②如本公约未有相反的
规定，执行程序应依被请求国法律进行。
公约还规定被请求国当局不应对请求国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进行实质审查。
（二）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1971年《海牙公约》虽然参加的国家数目极少，但是作为规则的
确立以及对于日后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推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欧美等国家的倡导下，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成员国为进一步实现“判决的自由流通”的目标，就外
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合作再次走到了一起。
2005年6月30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其第20届外交大会上，通过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该公约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经过十多年艰苦谈判形成的，标志着第一项全球性的涉及民商事管辖权和
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最终得以诞生。
在《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谈判和起草的过程中，各主要谈判国家尤其是欧美立场严重对立：欧洲国
家一方面希望制订全面的混合公约以统一全球民商事案件管辖权、推行欧洲模式，另一方面坚决反对
美国的“一般性经济活动管辖权”（即基于被告的经济活动建立一般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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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立足于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基本问题，深入探讨了国际民
商事争议解决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同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30年涉外司法实践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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